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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史

来看，那些具有原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学

说，其恒久的科学价值主要不体现为“某个具

体的论断或说法”——可供后人不分时间和地

点地遵照执行，而在于建树了“一种科学的方

法论或世界观”——值得后人与时并与地俱进

地予以继承和发扬。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常说，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论

联系实际，切忌照抄照搬，克服教条主义等，

其主要道理也在于此。

一、经典论断考释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见于马克思

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名著

开宗明义：“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

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

的前提。”马克思接着指出：“反宗教的批判

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

人……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

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

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

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

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正是据此，马克

思断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

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

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

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

在我国首版于1972年，主要依据俄文版编译，

而1995年发行的第2版则参照权威性的国际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了严格的校订。对

比这前后两个版本，可发现上列三段引文也做

了多处修改，比较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是，

“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原为“对

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二是，“这个

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原为“国家、

社会产生了宗教”。后一处修改尤为值得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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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从这篇名著的写作背景和前后文来看，加

上了定冠词“国家”和“社会”，显然不是泛

指所有的国家和社会，而是特指马克思所要批

判和改造的“旧世界”。）

以上便是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

片”这个经典论断的前后文。这里较为完整地

把它们引录下来，并非照抄书本，搞本本主

义，而是为了重现经典作家的逻辑思路，并为

我们的研讨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晚近国际学

术界的马克思研究，广泛借鉴了哲学、社会科

学和人文研究的大量新成果，更注重联系历

史、社会，特别是文化等多层面的背景来诠释

经典原著，以求如实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创性思

想。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的研

讨，显然也应该采纳这样一种更为严谨的、实

事求是的做法。

众所周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是马克思的早期代表作，写于1843年10月

至12月间，刊于1844年的《德法年鉴》。这篇

名著在俄文两卷本（1923年首版）和中文四卷

本（1972年首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

均被列为开篇之作，由此足见该文在马克思的

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前引几段相对

完整、逻辑严谨的文字来看，马克思首先点明

了该文的写作背景：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

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短短的一句话，

当时的读者应能一目了然，但对后世的读者，

特别是生活于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

读者来说，恐怕就不如此简单了。为什么宗教

批判在当时的德国显得如此重要呢？研读全文

可得到诸多重要的提示。

例如，（在当时欧洲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下，）宗教可谓“苦难尘世的神圣光环”；因

而，消除“真理的彼岸世界”，确立“此岸

世界的真理”，乃是（当时的）历史任务；于

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

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了“对法（意指

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对神学的批

判”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

又如，（当时）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

终的表述，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

对现代国家及其现实的批判。

再如，（当时的）德国理论是从积极废除

宗教出发的，而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在费尔巴

哈那里）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

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种绝对命令：必

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

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由此可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确有其特定且复杂的写作背景，尽管在这

篇短文里难以就此展开详尽的考察分析，但

我们凭借上列几段重要的提示，应能做出这样

两点相对明确的文本解释：首先，“宗教是人

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显然是马克思针对当时

欧洲的社会现状而得出的“一个批判性的结

论”，其深刻的批判性就在于，通过深思宗教

现象的现实社会根源——“一个颠倒的世界所

产生的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不仅犀利而且

形象地阐明了宗教信仰在贫苦大众当中所发挥

的消极作用或负面功能——“是对现实苦难的

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被压迫）人

民的鸦片”；其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

个论断，显然又是马克思着眼于当时德国的理

论背景而得出的“一个批判性的结论”，因而

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不限于“宗教社会功能批

判”，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探讨的。

二、方法论意蕴探析

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

理论创新是摆在青年马克思面前的首要任务，

而在当时德国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下，宗教批判

则可谓“理论界的制高点”和“学术更新的突

破口”。正因如此，青年马克思通过宗教批

判，力求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

者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观点，阐发一

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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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导言》里，这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主要表

述如下：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

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

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

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我们可把以上原文所表述的哲

学思维方式理解为：是人创造了宗

教，而并非相反；是人类社会产生

了宗教，而并非相反。这也就是

说，我们理应通过“现实的人及

其社会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问

题”。在马克思同一时期写

的《论犹太人问题》里，这

种逻辑思路表达得更为明

确，也更加具体。

我们不是到犹太

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

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

秘密。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

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

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

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从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上述哲

学思维方式不仅为当时德国理论界的宗教批判

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思路，而且为日后成熟的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史观奠定了理论基

调。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对照如下经典论断

便可大致了然。

那种使人们满足于这类精神史的观点，本

身就是宗教的观点，因为人们抱着这种观点，

就会安于宗教，就会认为宗教是Causa Sui [自身

原因]（因为“自我意识”和“人”也还是宗

教的），而不去从经验条件解释宗教，不去说

明：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

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

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

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在宗教中，

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

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

人们对立着。这决不是又可以用其他概

念，用“自我意识”以及诸

如此类的胡言乱语

来解释的，而是应

该用一向存在的生产

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

的。这种生产和交往的

方式也是不以纯粹概念

为转移的，就像自动纺机

的发明和铁路的使用不以黑

格尔哲学为转移一样。如果

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

即谈这一虚构的本质的物质基

础，那么，他就应该既不在“人

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

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

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

质……

上述论述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

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哲学名著一般被看做唯

物史观形成的主要标志，即第一次系统地阐发

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此系

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不但可

使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宗教观的形成

过程和基本原理，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会

如何思考，如何用其科学的方法论观念来研究

我国现阶段所存在的宗教现象及其重大现实问

题。这是本文的目的，下面笔者略陈浅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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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提出问题，供大家一起思考。

三、观念转变和理论选择

用目前通用的术语来说，唯物史观的基本

原则就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一门科学的原则或原理总是

简明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把作为

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具体落实于我国现

阶段的宗教研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

前引几段经典论述中得到诸多思想深刻的学术

启发。譬如，要从现实的社会或国家出发来解

释宗教现象及其问题；又如，要把宗教问题转

化为社会问题，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再如，

要以经验条件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本质，因为

宗教意识形式总是与特定的国家形式、社会形

式相联系的，并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

所决定的……

按笔者的理解，上述一系列学术启发的方

法论意义可归结为一句话：要实事求是，以唯

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与时与地俱进地研究宗教

现象的本质与作用。这里之所以在大家耳熟能

详的“与时俱进”一词上复加“与地俱进”，

就是想强调，我们的宗教研究也要像经济学、

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一样，立足

当代中国国情，紧随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

走向繁荣富强的前进步伐。就此而言，我们是

否应当反省：我国宗教学界的学术观念还不够

开放，我们的研究成果还不能适应国家的发展

战略呢？究其原因，我们是否应该认可本文开

头所提出的判断呢？笔者以为，我们的回答应

当是明确的。

因此，笔者进而认为，我们的马克思主

义宗教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在学术观念上实现

两个转变：一是，从“注重经典论断注释”转

向“注重方法论观念的继承发扬”；再就是，

从“批判性的研究倾向及其结论”转向“建设

性的研究取向及其结论”。关于第一种观念转

变的理由，前面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无需多

做解释。关于第二种观念转变的理由，主要补

充说明两点：首先，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产

生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其历史使命就在于，

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就决定了马克思

主义形成时期的宗教理论主要是以批判当时欧

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宗教是人民的

鸦片”等经典论断便是由此而来的一些批判性

的深刻结论；其次，如果这种理论背景诠释没

有违背历史的话，我们今天便不能不慎重思考

这样两种理论选择了：既然我们所处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背景均已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的生活时代，我们的宗教研究应该坚持马克思

和恩格斯当年的批判性倾向及其具体结论，还

是理应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精

神，广泛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新近成果，着眼于

当代中国国情，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在正视

宗教现象及其正负两方面功能的前提下，为构

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多多提供具有建设性的

积极结论呢？笔者以为，我们对于后一种理论

选择的回答也应当是明确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哲

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为作者

2009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宗所主办的“马

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坛”上的演讲，略有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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